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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08� � � � � �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3-032

债券代码：113584� � � � � � �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调整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37.53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35.90元/股

●“家悦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5月15日停止转股，2023年5月16日起

恢复转股。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64,5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2020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转债简

称“家悦转债” ，转债代码“113584” ）。“家悦转债”存续起止日期为2020年6月5日至2026年

6月4日，转股起止日期为2020年12月14日至2026年6月4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7.97元/股。“家

悦转债” 因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转股价格由37.97元/股调

整为37.53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4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8,934,223股新股。 公司实际向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8,934,223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发行价格为

10.49元/股，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非公开发行股

票对应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家家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

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在“家悦转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使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因此，“家悦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规

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P1= （P0+A×k）/

（1+k）。

本次调整前转股价P0为37.53元/股， 增发新股价A为10.49元/股， 增发新股率k为6.40%

（38,934,223股/608,402,505股， 以新增股份登记前公司总股数608,402,505股为计算基

数），因此，“家悦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37.53元/股调整为35.9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

于2023年5月16日起生效。“家悦转债”自2023年5月15日停止转股，2023年5月16日起恢复转

股，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98� � � � � � � � � �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3-3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达到1%的

公 告

股东深圳市信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公司提供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2日收到

公司股东深圳市信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农投资” ）出具的《股

份减持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信农投资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

为21,120,4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37%。 本次减持完成后，信农投资不再持有

公司股份。 现将相关情况告知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信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4月18日至2023年5月11日期间

股票简称 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000998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1,120,495 1.6037

合 计 21,120,495 1.603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7,815,722 16.5392 217,815,722 16.5392

深圳市信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20,495 1.6037 0 0.0000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785,790 0.8190 10,785,790 0.8190

合计持有股份 249,722,007 18.9619 228,601,512 17.35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9,722,007 18.9619 228,601,512 17.35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上述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

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48� � � �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2023－022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2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9:

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5月12日上午09:15至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梁启朝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502,333,1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66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439,880,9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86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 代表股份62,452,15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01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人，代表股份64,365,9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5.97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913,7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7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 代表股份62,452,15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0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嘉宾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了以

下事项：

提案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847,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79％；反对2,797,4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69％；弃权2,68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80,0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 反对2,797,

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62％；弃权2,688,3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6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747,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80％；反对2,797,4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69％；弃权2,78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80,1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219％； 反对2,797,

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62％；弃权2,788,2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1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788,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63％；反对2,960,3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93％；弃权2,583,9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21,5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862％； 反对2,960,

3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93％；弃权2,583,9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14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688,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64％；反对2,796,3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67％；弃权2,847,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21,6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2310％； 反对2,796,

3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45％；弃权2,847,8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24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8,90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77％；反对2,968,4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09％；弃权45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38,3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49％； 反对2,968,

4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19％；弃权45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33％。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220,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832％；反对2,805,3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85％；弃权3,306,9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5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53,5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037％； 反对2,805,

3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85％；弃权3,306,9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7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熊孟飞

3、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熊孟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二○二二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3]字0512第0358号

致：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受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承德露露” 或“公司” ）聘请和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委派，本所律师出席承德露露二○二二年度股东大会并

对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承德露露股份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会议召开前和召开过程中，本所律师审查了有

关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并对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提案审议情况，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

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承德露露二○二二年度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召开，并

于2023年4月2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已列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

点、会议内容等相关事项。

1．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2日14:30在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8号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

4．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9:

15至15:00。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公司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2023年5月4日下午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5人，代表股份502,333,14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671%。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

股份439,880,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65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36人， 代表股份62,452,15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018%。

经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股东授

权代表持有授权委托书，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

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经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43人，代表股份64,365,94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913,

7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代表股份

62,452,1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18%。

本次会议没有发生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的情况。

2．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

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及会议相关材料，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四：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五：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

出超出上述事项以外的新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按

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现场会议表决

结果。

2．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

的资料，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96,847,2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079%；反对

2,797,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569%；弃权2,688,3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35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58,880,0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71%；反对2,797,4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62%；弃权2,68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67%。

议案二：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96,747,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880%；反对

2,797,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569%；弃权2,788,2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55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58,780,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219%；反对2,797,4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62%；弃权2,788,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19%。

议案三：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496,788,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963%；反对

2,960,3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893%；弃权2,583,9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14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58,821,5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862%；反对2,960,3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93%；弃权2,583,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45%。

议案四：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96,688,8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764%；反对

2,796,3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567%；弃权2,847,8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669%。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58,721,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10%；反对2,796,3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45%；弃权2,847,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45%。

议案五：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98,905,5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3177%；反对

2,968,4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909%；弃权459,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91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60,938,3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49%；反对2,968,47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19%；弃权45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33%。

议案六：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496,220,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7832%；反对

2,805,3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585%；弃权3,306,9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6583%。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58,253,5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037%；反对2,805,3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85%；弃权3,306,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77%。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杨 晨： 赵力峰：

熊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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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2日下午2:3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高坝北化股份总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四）现场会议召集人：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名， 代表股份

268,728,3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9456%。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 代表股份257,266,9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858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5名， 代表股份数为11,

461,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876%。

（四）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进行有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27名， 代表

股份数为13,054,9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778%。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尉伟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所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268,31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40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4,

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33%；40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1%；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06%。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268,31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406,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4,

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33%；40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1%；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06%。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268,31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406,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4,

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33%；40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1%；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06%。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268,321,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6%； 406,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8,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39%；40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1%；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五）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268,31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406,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4,

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33%；40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1%；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06%。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8,31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 410,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33%；410,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7%；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新华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北方化

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西

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255,673,363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12,644,15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533%；410,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7%；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33%；410,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7%；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8,31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1%； 410,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4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33%；410,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7%；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8,36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7%；356,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4,

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9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63%；35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7331%；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06%。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8,367,51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7%；356,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4,

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2,694,1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63%；356,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7331%；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06%。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3年4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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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

议通知及材料于2023年5月8日前以邮件、传真、专人送达方式送至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3年5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11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11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会议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人员构成

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蒲加顺 赵斌、朱立勋、刘天新、尉伟华、王林狮、胡获、张军、张永利

审计委员会 吕先锫（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胡获、张军、王乃华、张永利

提名委员会 胡 获（独立董事） 吕先锫、张永利、蒲加顺、尉伟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张 军（独立董事） 吕先锫、张永利、胡获、尉伟华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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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4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以及于 2023� 年4月12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更新后）》。 经事后审查发现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更新后）》中部分内容列示有误，现

予以更正。 本次更正不涉及对财务报表的调整，不会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产生影响。 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 更正情况

（一）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主营业务分

析” 之“2、收入与成本”之“（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8） 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531,594,832.7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7.49%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577,095,135.27 6.59%

2 第二名 317,020,019.20 3.62%

3 第三名 220,094,919.60 2.51%

4 第四名 213,427,842.49 2.44%

5 第五名 203,956,916.21 2.33%

合计 -- 1,531,594,832.77 17.49%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949,954,242.7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4.81%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250,474,909.73 3.91%

2 第二名 247,115,891.74 3.85%

3 第三名 233,309,775.33 3.64%

4 第四名 109,951,913.96 1.71%

5 第五名 109,101,752.02 1.70%

合计 -- 949,954,242.78 14.81%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前五名供应商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826,460,531.49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8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865,651,751.55 9.88%

2 第二名 317,020,019.20 3.62%

3 第三名 276,415,844.66 3.16%

4 第四名 213,427,842.49 2.44%

5 第五名 153,945,073.59 1.76%

合计 -- 1,826,460,531.49 20.8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672,131,415.22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1.56%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247,115,891.74 4.25%

2 第二名 110,616,588.49 1.90%

3 第三名 109,101,752.02 1.88%

4 第四名 105,695,158.82 1.82%

5 第五名 99,602,024.15 1.71%

合计 -- 672,131,415.22 11.56%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前五名供应商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更新后）》中“五、合并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

之“(四十五)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之“4.公司前5名客户营业收入情况”

更正前：

4.公司前5名客户营业收入情况

客户 营业收入 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例

第一名 577,095,135.27 6.59%

第二名 317,020,019.20 3.62%

第三名 220,094,919.60 2.51%

第四名 213,427,842.49 2.44%

第五名 203,956,916.21 2.33%

合计 1,531,594,832.77 17.49%

更正后：

4.公司前5名客户营业收入按集团列示

客户 营业收入 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例

第一名 865,651,751.55 9.88%

第二名 317,020,019.20 3.62%

第三名 276,415,844.66 3.16%

第四名 213,427,842.49 2.44%

第五名 153,945,073.59 1.76%

合计 1,826,460,531.49 20.86%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其他内容保持

不变，更正后的《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将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查阅。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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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

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A座10层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博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9人，代表股份803,344,822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64.9215%。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787,500,3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3.64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5,844,50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805%。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15,845,50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1.2805%。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以803,171,763股同意，2,900股反对，170,159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 审议通过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以803,171,763股同意，2,900股反对，170,159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 审议通过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3、以803,171,763股同意，2,900股反对，170,159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以803,341,822股同意，2,900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9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1,237,408,93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1.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

下年度。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842,5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1%；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5、以803,171,763股同意，2,900股反对，170,159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

6、以798,206,073股同意，5,138,649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以803,341,822股同意，2,900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9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842,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1%；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8、以803,171,763股同意，2,900股反对，170,159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费用的议

案》。 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范围包

括公司本部、境内子公司和部分境外子公司，预计审计费用为140万元，其中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8万元。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672,4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78%；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弃权170,159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39%。

9、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电器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以15,842,501股同意，2,900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842,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1%；

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6%。

10、以798,206,073股同意，5,138,649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以798,206,073股同意，5,138,649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2、以798,206,073股同意，5,138,649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3、以798,206,073股同意，5,138,649股反对，1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办法〉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年度述职，《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黄珏姝律师、宾墨缘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

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